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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2024-017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

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先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焦彩红女士保证向公

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重要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少、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杨先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焦彩红女士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2022 年 1 月 11 日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焦彩红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65.00 万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5,589,362 股，占公司总股本

2.66%。 

2、2022 年 12月 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1,000.00 万股增加至 21,152.00 万股，杨先进先生、焦彩红女士的持股数量保

持不变，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由 38.42%、2.66%被动稀释至 38.14%、2.64%。 

3、2023 年 3 月 2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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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1,152.00 万股减少至 21,122.00 万股，

杨先进先生、焦彩红女士的持股数量保持不变，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由

38.14%、2.64%被动增加至 38.20%、2.65%。 

4、2023 年 4月 25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

登记完成的公告》，授予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21,122.00 万股增加至

21,152.00 万股，杨先进先生、焦彩红女士的持股数量保持不变，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分别由 38.20%、2.65%被动稀释至 38.14%、2.64%。 

5、2023 年 5 月 31 日至 2023 年 7 月 14 日，焦彩红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144.52 万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4,144,162 股，占公司总股本

1.96%。 

6、2023 年 7 月 13 日至 2023 年 8 月 24 日，杨先进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417.57 万股，减持后持有公司股份 76,502,422 股，占公司总股本

36.17%。 

7、2023 年 12 月 12 日至今，公司处于自主行权期，期间公司总股本由

211,520,000股增加至 212,516,198 股，杨先进先生、焦彩红女士的持股数量保

持不变，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由 36.17%、1.96%被动稀释至 36.00%、1.95%。 

8、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13 号），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23,626,062 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由 212,516,198 股增加至 236,142,260 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未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其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杨先进先生、焦彩红女

士持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由 36.00%、1.95%被动稀释至 32.40%、1.75%。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杨先进 

合计持有股份 80,678,138 38.42 76,502,422 32.4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169,535 9.60 19,125,606 8.10 

有限售条件股份 60,508,603 28.81 57,376,816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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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彩红 

合计持有股份 6,239,362 2.97 4,144,162 1.7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239,362 2.97 4,144,162 1.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86,917,500 41.39 80,646,584 34.15 

注：上述表格中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导致。 

 

三、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亦不存在违

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股

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 、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同 日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杨先进先生、焦彩红女士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月 21 日 

 


